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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粤 01 破 95-1 号 

申请人：吴素文，男，汉族，1978 年 11 月 21 日出生，住湖

南省沅江市泗湖山镇中和村五村民组 1 号。 

委托代理人：练武，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袁景潮，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

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市丰盛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

大岗镇北龙路 100 号（办公楼 4 号、厂房 A-3）。 

法定代表人：谢荣标。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沙区法院”）在

执行（2015）穗南法执字第3454号吴素文与广州市丰盛木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丰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过程中，根据

申请执行人吴素文提出的将该案移送破产审查的申请，经审查后

作出了（2015）穗南法执字第3454号决定书，决定将丰盛公司作

为被执行人的该案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丰盛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 月 22 日，注

册资本陆佰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谢荣标，股东为苏仕华、谢荣标，

住所地为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北龙路 100 号（办公楼 4 号、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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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营业期限

至 2019 年 4 月 22 日，核准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5 日，经营范围

为：地板制造；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制造；锯材加工；木材加

工；……等。丰盛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目前其登记状态显示为“在营（开业）企业”。 

吴素文因与丰盛公司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于 2015 年向南沙区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南沙区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审理，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作出（2015）穗南法民三初字第 53 号民事判决，判决：

一、丰盛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素文返还

购房款 10,767,394 元及利息（其中 4,267,394 元自 2013 年 5 月 13

日开始计算，1,500,000 元自 2013 年 5 月 14 日开始计算，5,000,000

元自 2013 年 8 月 5 日开始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丰盛公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素文支付违约金 1,576,739.4 元；三、丰盛公

司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素文支付律师费损失

210,000 元；四、驳回吴素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丰盛公司因不服南沙区法院（2015）穗南法民三初字第 53 号

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

作出了（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4533 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丰

盛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15 年 12 月 8 日，本院出具了（2015）

穗中法民五终字第 4533 号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证明该案裁判文书

已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发生法律效力。 

判决生效后，吴素文向南沙区法院申请执行上述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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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区法院于 2015年12月 22日立案执行，执行案件案号为（2015）

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在执行过程中，南沙区法院向丰盛公司发

出了执行通知书，依法向银行、车管、房管、工商等部门调查丰

盛公司名下的财产状况。经执行，南沙区法院冻结并划拨了丰盛

公司名下账户的银行存款余额合计 192,114.23 元；查知丰盛公司

名下有两辆小型汽车（已被另案查封车辆档案，该两辆车下落不

明）；轮候查封了丰盛公司名下的 21 处房产，向首封法院广州市

番禺区人民法院发函申请参与分配；扣留了丰盛公司将位于广州

市南沙区大岗镇北龙路 100 号内的厂房进行出租的租金收入，并

冻结了该租金收入账户；没有发现丰盛公司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

产。由于丰盛公司所涉执行案件不止一宗，故南沙区法院将执行

款按比例分配给执行债权人，其中吴素文应受偿该案执行款项为

151,465.78 元，郭泽君应受偿款项为 37,866.45 元。南沙区法院将

丰盛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消费。南沙区法院在向

吴素文送达执行情况告知书及认定被执行人现无财产可供执行情

况通知书后，吴素文没有提出异议，亦未向南沙区法院提供丰盛

公司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线索，故南沙区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7 日

裁定（2015）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此后，吴素文以发现丰盛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向南沙

区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南沙区法院依法立案恢复执行。经执行，

南沙区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作出了（2018）粤 0115 执恢 122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2018）粤 0115 执恢 122 号案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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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查明，南沙区法院在（2016）粤 0115 执 1829 号案的执行

过程中，对丰盛公司名下的位于南沙区大岗镇北龙路 100 号（厂

房 B-7）、自编 8 栋（厂房 A-8）、自编 9 栋（厂房 A-9）、自编 10

栋（厂房 A-10）、自编 11 栋（厂房 A-11）五间厂房进行了拍卖。

2017 年 12 月 15 日，该五间厂房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中以

33,533,500 元拍卖成功。由于丰盛公司名下房产的土地性质为工业

或工矿仓储用地，该处房地产所属的工业项目不得分割转让，故

已拍卖的五间厂房现仍登记在丰盛公司名下，但实际所有权人已

非丰盛公司。 

再查明，吴素文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向南沙区法院提出将

（2015）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申请，南

沙区法院经审查后作出了（2015）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决定书，

决定将该案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的规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上，为适应破产审

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合理分配审判任务，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中级人民法

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也可以将案件交由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

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中，丰盛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广州市南沙区，

其登记机关为广州市南沙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南沙区法院

是被执行人丰盛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南沙区法院在执行

（2015）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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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文提出的申请将该案移送至本院进行破产审查，符合上述规定，

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吴素文对丰盛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有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

文书认定，应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

务”；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四条的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本案

中，丰盛公司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完全清偿其对吴素文的

到期债务。虽然丰盛公司名下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部分财产

已被执行法院依法评估、拍卖，但丰盛公司被执行至执行法院账

户的执行款项并不足以清偿丰盛公司所涉全部执行案件的申请执

行人的到期债务。据此，本院认定丰盛公司存在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的情形。申请人吴素文作为丰盛公司的债权人，其申请将（2015）

穗南法执字第 3454 号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对丰盛公司进行破

产清算，符合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予以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一）》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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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吴素文对被申请人广州市丰盛木业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丘 杰 

审 判 员 葛卫东 

审 判 员 苏喜平 

 

 

 

 

 

二Ｏ一九年 三 月 十九 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苏仁智 

           蔡晓屏 


